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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深圳侨报记者 张鹏）继
去年龙岗区为全区 70周岁以上的户籍
居民购买意外险，惠及全区 1.1 万老人
后，今年全区“银龄安康行动”将再次升
级：本月起，将降低受益人年龄限制，由
区财政投入 130 余万元为全区 60 周岁
以上的户籍居民购买意外伤害和意外
医疗保险，覆盖人群数扩大至 3.1 万
人。8 月 3 日，龙岗区民政局与中标保
险公司签约。

据了解，龙岗区“银龄安康行动”由
区民政局统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承保的一项利老惠老
民生工程，凡 60周岁以上的龙岗区户籍
人口均为本项目被保险人。本次龙岗区

“银龄安康行动”为老龄群体购买的意外
伤害综合保险，涵盖意外身故、残疾、医
疗、住院津贴、陪护津贴、急救费用等在

内的 11项保障内容和健康档案、挂号预
约、名医课堂、走失寻找等 4 项增值服
务。赔付项目包括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意外伤害门诊/住院医疗保险金、每次事
故“120”首次急救费、亲属照顾费用、意
外医疗辅助器材费用、意外伤害住院营
养津贴等，为全区 3.1万名老年人提供充
分的保险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龙岗区“银龄
安康行动”受益人年龄门槛逐年下降，今
年受益人由70岁以上的户籍居民降至60
岁以上户籍居民，享受这项惠民工程的
受益人将至少增加 2万人。龙岗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龙岗区“银龄安康行
动”充分发挥商业保险机构在养老保障
中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提高全区老年人社会
保障水平。

龙岗60岁以上户籍老人
免费投保意外险
全区“银龄安康行动”覆盖人群扩大至3.1万人

温馨提示：
如被保险人发生保险

事故需要理赔时，被保险
人或受益人可致电中国人
寿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
95519 报案并咨询索赔流
程及索赔资料。此外，中
国人寿保险相关负责人提
醒，为了提供更及时、更快
捷的理赔服务，请被保险
人或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
生之日起3日内通知保险
公司，并在治疗结束后 30
日内提交索赔资料，以便
及时核实出险信息并跟进
理赔处理。

本报讯（深圳侨报记者 沈荣 通讯
员 周小玉）日前，龙岗区财政局（国资
委）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龙岗区委六届六次全会精神。会议号召
高水平建设深圳东部中心，高质量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为深圳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先行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明确，区委六届六次全会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各科室、中心
要认真学习，全体干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突出精准化和实效性，全面提高适应新
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力。

新时期，龙岗要有大区担当，奋力在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中走在最前列，勇当
深圳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
排头兵。结合实际，龙岗区财政局（国资
委）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学深学透、
思深悟透。同时，围绕龙岗区优化国有资
本布局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全国有企业监管体
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等方
面，深入企业一线，全面摸清弄准全区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领域的情况，聚焦其中全
局性、关键性问题，深入查找问题、短板和
痛点，在深入调研分析基础上提出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思路举措。另外，强
化全局意识，要在关键支撑、环境营造、风
险防控、政治保证上有新担当新作为，助
力龙岗在“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中走在最
前列。

本报讯（深圳侨报记者 聂朦 通讯
员 林文娟 付子君） 8月 3日，龙岗区城
市更新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六
届六次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
共识。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全局，做好城市
更新各项工作，助力龙岗在“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中走在最前列，勇当深圳率先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排头兵。会议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市委六
届十次全会和区委六届六次全会部署要
求，继续深化落实“五大统筹”，以保障土地
供应为“主线”，不忘城市更新“初心”，全力
助推“东部中心”和“六个高地”建设，以“钉
钉子”的精神和“攻堡垒”的决心全力推动
城市更新专项行动。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龙岗区城市更新
局将紧抓改革和政策红利，坚持公共利益
优先，加强产业扶持与监管，加快完善体系
及机制，提高城市设计水平；逐步实现城市
空间布局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公共配
套水平，稳步提升城市更新项目实施率，实
现城市多元、系统、有机更新，树立城市更
新“龙岗标准”，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
城市更新工作新局面。

区城市更新局

树立城市
更新“龙岗标准”

本报讯（深圳侨报记者 聂朦）连日
来，区司法局认真落实区委六届六次全会
精神，迅速行动、狠抓落实，研究制定措施，
以实际行动掀起学习高潮。

该局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
习《中国共产党深圳市龙岗区第六届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共深圳市龙岗
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中走在最前列的实施意见》《龙岗区践行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勇当深圳率先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排头兵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等有关文件精神。会
议强调，司法局全体干部职工要抓好传
达学习，学深悟透全会精神，把全体党员
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各项决
策部署上来，切实为龙岗区的法治化建
设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对照全
会报告中提出的十个不足，加快破解制
约龙岗司法行政工作长远发展的难题，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为总抓手，统筹推进司法行政各

项工作，助力龙岗在“四个走在全国前
列”中走在最前列。

此外，该局还召开相关专题会议，
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把学习贯彻和具体
目标相结合，找准切入点，强化作风建
设，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人民调解、普法
宣传、律师监管、社区矫正、法律援助、
司法公证、司法信息化等各项服务工
作，为把龙岗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法治先
行区和打造东部法律服务高地提供有
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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